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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 华  大  学 

东华科„2019‟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操作

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直属单位： 

•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操作细则‣经

2019年第 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东华大学 

2019年 3月 1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东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3月 2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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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操作细则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东华大学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

科技成果资产管理，做好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和备案工作，根据•国

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‣（财企„2001‟802 号）、•财

政部关于†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‡的补充通知‣（财

资„2017‟70号）、•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

管理的若干意见‣（教财„2017‟9 号）、•关于落实直属高校

国有资产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‣（教财司函„2018‟33号）、•东

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‣（东华科„2016‟6

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操作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职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。 

第三条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，应当进行价值评估的情形： 

（一）用于作价投资的科技成果； 

（二）涉及关联交易的科技成果； 

（三）相关单位要求或学校认为需要进行评估的科技成果。 

第四条 学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工作，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

完成相应材料审核后，委托学校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化的

科技成果进行资产评估，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市场化交易定价的参

考依据。 

第五条 评估经费由成果完成人负责，科技成果转化后，评

估费用可计入相应科技成果转化交易的直接成本。 

第六条 办理科技成果资产评估、备案应当遵循以下程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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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评估申请。成果完成人提出科技成果转化评估申请，

经学院（部门）审核后提交科技成果转化中心。 

（二）审核及委托评估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受理并对转化评

估申请进行初审。申请批准后，委托学校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对

拟转化科技成果进行资产评估。资产评估机构应对其评估结果的

客观、公正、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（三）提供评估资料。科技成果完成人应向评估机构提供资

产评估所需的各项资料。所提供的资产评估所需材料应通过成果

完成人所在学院（部门）审核，以确认学术、技术性的客观公正。 

（四）公示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在收到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

评估报告后，依据相关规定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、价格等要素在

校内进行不少于 15日的公示。 

（五）重大事项审批。涉及成果转化重大事项的，由科技成

果转化中心依据•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‣

（东华科„2016‟6号）报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审批。 

（六）合同签订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会同成果完成人在以不

低于评估价格的基础上，按有关规定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。 

（七）备案。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要求，由科技成果

转化中心指导成果完成人填写相关备案材料，并报资产处,在 5

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手续。 

第七条 科技成果评估备案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申请； 

（二）•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‣（附件 1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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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产评估报告（评估报告书、评估说明和评估明细表

等）； 

（四）职务科技成果证明材料； 

（五）其他材料（委托协议、会议决议、资产评估项目相对

应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等）。 

第八条 建立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年度报告制度。资产处

于每年度终了 15个工作日内填写•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

案情况汇总表‣（附件 2）和•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

情况明细表‣（附件 3），将本年度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情况

报送教育部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最终解释权归校长办公

会议，具体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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